附件：

参会人员回执表
	单位名称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参会人员
	姓名
	性别
	职务
	族别
	手 机
	身体证号
	住房标准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联系人姓名
	电  话
	传  真
	电子邮箱

	
	

	
	


注：（1） 请加盖单位公章。
   （2） 住房标准: 单间［A］500元/天， 标准间［B］400元/天（在乌鲁木齐市银都酒店价格）。
   （3） 请务必将此回执于2010年6月19日之前反馈。

